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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企业新开发并上市销售新能源汽车新
车型，每个车型可获得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
2021-2023 年投资建设并投入运营的公共充

（换）电设施，将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座的补
贴。对为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的公共或对外
开放充（换）电设施经营企业，按照 0.1 元/千瓦
时给予运营补贴。

日前，沈阳印发《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及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对新能源汽车的生产、
销售、应用、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指出了发展方
向。

到2023年
沈阳年产新能源汽车11万辆

《方案》提出，通过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引导
整车生产企业由燃油车向电动化转型，将华晨
宝马沈阳工厂打造成为宝马全球规模最大的生
产基地及重要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基地，引导上
汽通用在沈阳北盛基地投放新能源汽车产品，
推进华晨雷诺金杯加快新能源汽车研发和生
产。

到2023年，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1万
辆，推广应用总量达到 4万辆，公共充电终端达
到7000个。

开发销售新车型
每个车型奖励100万元

对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达 500 万元以上的
新能源汽车整车及关键核心零部件技术改造项
目、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关键零部件新建项

目，建设期内按申报当期项目实际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的 10%给予投资补贴，补贴上限不
超过500万元。

对本市整车企业新开发并上市销售的新能
源乘用车、货车、客车产品，进入工业和信息化
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新车
型，按照单个车型 100 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奖
励，单个企业奖励额度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对换电设施补贴
不超过50万元/座

对 2021-2023年期间在沈阳市投资建设并
投入运营的公共充（换）电设施，通过专家组审
查并接入沈阳市新能源汽车公共服务平台后，
按照直流充电设施 300 元/千瓦、交流充电设施
100 元/千瓦、换电设施 600 元/千瓦的补贴标准
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换电设施补贴最高不超
过50万元/座。

对集光伏发电、储能、充电于一体的示范
站，在建设补贴的基础上，按照投资额10%给予
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座。对为电动
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的公共或对外开放充（换）电

设施经营企业，按照 0.1 元/千瓦时给予运营补
贴。

新增或更新的网约出租车
全部采用新能源汽车

新增或更新的公交车、新增申请或更新
的网约出租车全部采用新能源汽车。新增或
更新的政府机关公务用车（不含执法执勤及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原则上全部采用新能源
汽车。

鼓励城市物流、道路客运、巡游出租、市政
服务、环卫、通勤等领域用车优先选用新能源汽
车。

积极引导私人消费领域使用新能源汽车。
倡导绿色消费，积极树立电动化交通和低碳出
行理念。

为给新能源汽车提供停车和通行便利。
新能源汽车在政府辖下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
泊位停车，按政府定价标准 50%收费。同时，
有关部门还将调整完善货车限行政策，研究发
放电子通行标识，为新能源物流车辆提供通行
便利。

新建住宅停车位
100%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

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停车位将 100%预留充
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与项目同步交付车位中，
配建充电设施的不少于车位总数的10%。新建
商场、宾馆、医院、办公楼等大型公共建筑物配
建停车场和社会公共停车场，按照不低于车位
数量15%的比例配建充电设施。具备条件的老
旧小区在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基础上，将设置充
电基础设施纳入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住宅小区房产开发单位、物业管理单位、业
主委员会须为私用充电设施建设提供便利，完
善建设安装条件，未经专业机构认定，不得以电
力容量、安全等理由拒绝安装私用充电设施。

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市属国企内部停车
场配建一定数量充电设施。在公交、环卫、机场
等定点定线运行电动汽车停车场，配建专用充电
设施。在具备条件的加油（气）站及高架桥下，建
设快速充电设施。鼓励商场、超市、宾馆、医院、
文体场馆等公共场所及交通枢纽在所属公共停
车场配建公共充电设施。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新小区停车位100%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
沈阳印发《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实施方案》

沈阳大力推广新
能源汽车产业。

日 前 ，沈 阳 印 发
《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及推广应用实施
方案》。

引 导 整 车 生 产
企业由燃油车向电
动化转型。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今年，
辽宁省计划改造老旧小区 1000个，涉及 58.6万
户居民，目前所有改造工程已全部开工。

辽宁省把老旧小区改造列为辽宁省落实中
央重大政策措施 30 项重点工作之一和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辽宁省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共涉及 10740 栋楼、建筑面积 4017
万平方米。辽宁省建立了老旧小区改造正向激
励机制，对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地区分别
给予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的资金奖励及
政策支持。

下一步，辽宁省将继续落实“1358”工作法，
“1”是指围绕一项总体要求系统谋划；“3”是区
分前、中、后三个改造阶段分类指导；“5”是完善
项目生成、推进、资金筹集、社会共建和小区治
理等五个工作机制统筹推进；“8”是聚焦房屋综
合改造等八项重点任务有序实施。

同时，辽宁还将推进相邻小区及周边地区
联动改造，增加项目盈利点，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建设；指导各地完善改造方案、测算资金需求，
多渠道筹集资金，严格规范资金使用。建立调
度督导机制，按照项目进度及时拨付工程款，加
快资金支出进度，做到资金拨付进度与项目实
施进度相匹配，保障项目建设需要。

此外，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坚持业主自

愿、资金共担、充分协商、依法实施、多方支持、
量力而行的原则，推动老旧住宅加装电梯；编制
2022年改造计划，指导各地充分征求群众意愿，

合理制定改造方案，按照基础类内容应改尽改，
完善类、提升类内容能改则改的原则，着力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辽今年1000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全部开工

“十四五”期间
辽宁将改造

老旧小区6398个

5.18万栋楼

1.94亿平方米

涉及283万户
居民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于洪区玫瑰小镇对面农田里，有个废塑
料加工厂，废水直排，土壤和地下水都被
污染了。”

接群众举报后，沈阳市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会同市公安局环境保
卫分局、市执法队于洪大队，市公安局于
洪分局内保大队立即采取了联合行动。

经调查，这 3 家塑料加工企业分别
成立于2019年4月、2019年9月、2020年
8月，在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未安装污
染治理设施的情况下擅自违法生产经
营，现场塑料粉碎工序产生的大量粉尘
以及加热工序产生的工业废气未经治理
直排大气，清洗废水通过暗管偷排于厂
院内的渗坑内及院外西侧的耕地内。

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拍照取
证，并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污水、土壤进
行了检测，同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企
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立案处理。

市民发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可拨打
有奖举报热线024-24859071。

沈阳查处3家
违法排污塑料加工厂

沈阳新增或更新的公交车将全部采用新能源汽车。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